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申请评分表
适用奖项：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张水华奖学金
（佐证资料图片命名请详尽解释，例：D1-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分）
班级：               学号：               姓名：               联系电话：               
	一级指标
（总分）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具体情况/佐证信息
	学生自评
（分）
	学院复评
（分）

	A学习成绩（50分）
	50*（个人GPA/专业年级最高GPA），保留两位小数
	评奖学年
个人平均学分绩点（GPA）：
班级排名：   /   
专业排名：   /   
同专业同年级最高GPA：
	
	

	综合素质
（50分）
	B思想品德
（上限8分）
	B1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记3分）
B2 2.道德品质优良，模范遵守校纪校规（记3分）
B3 3.大学期间被确定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记2分）
	例：
B1.文字描述，x分
B2.文字描述，y分
	x+y=z分
	

	
	C学业表现
（上限6分）
	评奖学年最近一次：
C1 1.获一等奖学金（3分）、二等奖学金（2分）
C2 2.被评为校三好学生（记3分）
C3 3.GPA排名位于同专业年级前10%（记1分）
	
	
	

	
	D创新创业
（上限15分）
	评奖学年完成/取得：
D1 1.发表学术论文加分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第一作者
	8分
	5分
	3分
	2分

	第二作者
	5分
	3分
	2分
	1分

	第三作者
	3分
	2分
	1分
	0.5分


注：①作者单位署名需以学校或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
②论文著作级别按最新版《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执行；
③存在2名及以上共同第一作者的，按（所加分数/人数）记分；指导老师为第一作者的可不计；
④发表作品必须在当学年公开发表，已录用未发表作品不计分。
D2 2.专利项目加分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软件著作权

	第一权利人
	5分
	3分
	1分
	1分

	参与者
	0.5分
	0.5分
	0.5分
	0.5分


注：①知识产权必须以学校为第一产权单位或者第一产权单位为我院学生担任法人且持股比例超50%的公司，提交者须为第一权利人或第一发明人（完成人），发表作品必须在当学年公开授权，已受理不计分；
②存在2名及以上共同第一权利人的，按（所加分数/人数）记分；指导老师为第一作者的可不计；
③参与者角色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
D3 3.注册公司加分：法人代表记1分，入驻校创业园记2分。
D4 4.创新项目加分
（1）获得校级创新创业类立项并结题、困难生实践项目立项并结题、两课思政论文获奖（负责人/第一作者记2分，参与记0.5分）；
（2）获得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类立项并结题；
	级别
	负责人
	参与者

	国家级
	3分
	1分

	省级
	2分
	0.5分


注：参与者角色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
D5 5.学科竞赛加分
	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胜奖

	国家级
	10分
	8分
	6分
	2分

	省级
	6分
	4分
	3分
	1分

	市级
	4分
	3分
	2分
	0.5分

	校级
	2分
	1分
	0.5分
	0分


注：①一类学科竞赛加100%，二类学科竞赛80%，三类学科竞赛60%；
[bookmark: _GoBack]②以团队为单位参赛获奖，团队负责人加100%，团队成员排名第二加80%，第三加70%，第四加60%，第五加50%，第六加40%，第七加30%，第八加20%，第九及以后加10%；团体项目若无个人排名，按人数折算：1-4人分数*80%，5-10人分数*50%，10人以上分数*20%；
③学科竞赛范围按教务处最新版《杭州师范大学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执行；
④同一比赛按获奖最高级加分，不重复加分。
	
	
	

	
	E社会工作
（上限15分）
	E1 1.担任校院两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六星级及以上且年审良好及以上社团负责人记6分；担任校院两级学生组织部门负责人、六星级及以上且年审良好及以上社团部门负责人、学生党支部的支委、其他年审合格及以上社团负责人、班级班长、团支书记4分；担任年审合格及以上校院社团部门负责人、本学院特色工作室负责人、班级副班长、学习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心理委员、生活委员、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各类文体团队如主持队、礼仪队、辩论队、舞蹈队、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等队长、新生学长记3分；
注：①兼任多项职务的，仅取单个职务最高分值，不叠加计分
②班干部由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考核，校院学生组织/社团干部由分管部门指导老师牵头进行考核，考核等级分为良好、合格和基本合格，考核等级良好者按加分标准的100%计分，良好无比例限制，考核等级合格者按加分标准的80%计分，考核等级基本合格者不计分并建议撤职学生干部身份；如班级或学生组织/社团不执行考核，则按合格计分；
③任期至少一学期及以上，由于非客观原因而中途离职且任期未满一学年的不计分；
评奖学年最近一次：
E2 2.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院级记1分，校级记3分，校级十佳或市级记5分，省级及以上记8分（同一荣誉按最高级加分，不重复加分）；
E3 3.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得个人优秀志愿者（需为综合性志愿者荣誉，某一志愿者活动的优秀志愿者不纳入计分），院级记1分，校级记3分，校级十佳或市级记5分，省级及以上记8分（同一荣誉按最高级加分，不重复加分）；
E4 4.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获得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院级记1分，校级记2分。
	
	
	

	
	F文体活动
（上限6分）
	F1 1.在校院两级对应设置的具有不同层级选拔性质的文化类活动中，经学院官方选拔、评审并推荐至校级及以上级别的比赛并获得名次，如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树人杯”辩论赛、北极星朗诵比赛、思政微课大赛等；
F2 2.在校院组织的各类体育竞赛、体育文化节、运动会等体育活动取得名次。
	级别
	一等奖/第一名
	二等奖/第二名
	三等奖/第三名
	优胜奖/其余名次

	国家级
	8分
	7分
	6分
	3分

	省级
	6分
	5分
	4分
	2分

	市校级
	4分
	3分
	2分
	1分


注：①以团队为单位参赛获奖，团队负责人加100%，团队成员排名第二加80%，第三加70%，第四加60%，第五及之后加50%；集体项目若无个人排名，按人数折算：1-4人分数*80%，5-10人分数*50%，10人以上分数*20%；体育类比赛/活动以实际上场为准；
②非校院官方发布的及未冠名学校单位的比赛/活动均不加分；
③同一比赛/活动按获奖最高级加分，不重复加分；如某文体活动属于学科竞赛已在创新创业模块加分，此处不重复加分。
	
	
	

	G特殊荣誉或突出贡献
（1-2分）
	经评审小组审核，酌情赋分（此模块如赋分将提前在申请人范围内公示）
	/
	/
	/

	总分
	/
	/
	
	


备注：
1.以上情况均需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电子版，并由学院学工办认证审核；
2.国家奖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评审取积分排名，如测算后分数并列，原则上优先学习成绩更高者；张水华奖学金评审在前期积分的基础上按1:1.5比例进入评选答辩会；
3.具体细化加分政策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说明。
